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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水函〔2021〕61号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水利局关于印发《关于开展2021年南海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脚手架设施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紧急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

12月8日上午，里水镇和顺兴奇新材料产业中心A区工地发生一起脚手架倒塌事故，造成1人死亡，2人轻伤。同时近期我区还发生脚手架钢管掉落事故，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非常严峻。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范和遏制类似事故发生，根据区领导有关工作指示精神和《关于迅速开展建筑施工领域安全大排查》（南安办〔2021〕207号）文件要求，我局制定了《关于开展2021年南海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脚手架设施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我局近期印发的《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2021年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认真贯彻落实。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1年12月8日

（联系人：杨桂波，联系电话：86325722）

  抄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2021年南海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

脚手架设施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深刻汲取“12.8”里水镇兴奇新材料产业中心工地脚手架倒塌事故教训，根据区委、区政府，区安委办有关安全生产工作要求，进一步做好建筑工程领域脚手架设施安全管理工作，防范和遏制建筑施工脚手架倒塌事故，我局决定自即日起至2022年1月7日在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领域内开展脚手架设施专项整治。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和区领导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讲话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充分认清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态势，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社会责任担当，强化安全生产专项攻坚治理，坚决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维护我区平安、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二、工作目标

通过专项整治，使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领域各方责任主体深刻吸取脚手架倒塌事故教训，提高作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安全操作技能，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进一步落实参建各方主体责任，全力消除建筑施工现场安全隐患，确保我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

三、加强组织领导

为加强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地脚手架设施专项整治的组织工作，特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我局简陆芽副局长担任，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建筑市场监管股、执法监察大队、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及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负责人担任成员。

四、专项整治时间和范围

（一）时间：2021年12月8日至2022年1月7日。
（二）范围：全区所有存在脚手架设施的在建项目。
五、检查重点内容

（一）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审批是否符合要求，超过一定规模的是否经专家论证；

（二）由专业分包单位进行脚手架搭设施工的，该专业分包单位是否具有相应资质；

（三）脚手架施工是否按方案进行、是否按规定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和分阶段验收；

（四）架体的杆件、扣件是否经进场检验检测并合格；架体转角及门洞部位是否加强；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架体、附着支座、升降装置、安全装置、安全防护是否符合规范及方案要求；落地式脚手架立杆基础、底座、排水设施是否符合规范及方案要求；悬挑式脚手架悬挑钢梁、卸荷等是否符合规范及方案要求；

（五）架体与建筑结构之间的连结是否牢固且符合规范及方案要求；立杆垂直度和间距、大小横杆、剪刀撑、脚手板、防护栏杆、架体防护、构配件材质等是否符合规范及方案要求；

（六）脚手架外侧是否使用密目式安全网进行全封闭，现场使用的安全网是否检测合格，挂设是否严密、美观，受污染或破损的安全网是否及时更换；

（七）脚手架使用过程中是否违规堆放超重材料；

（八）脚手架拆除过程中是否按规范和方案要求拆除连墙件，是否存在连墙件拆除过快的现象；

（九）现场作业人员是否持有效的操作证件；

（十）现场监理人员是否对工程关键节点、专项方案执行、人员持证上岗等进行检查，是否落实旁站等监理制度；监理隐患通知单和监理周报是否由相关检查和督促落实整改的内容及记录。

六、工作步骤

（一）自查自纠阶段（12月15日前）

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各方参建单位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按照检查通知要求对工地的脚手架设施进行全面自查自纠，对应如实填写《脚手架设施安全专项检查表》，并做好自查自纠台账，留置工地备查。

（二）执法查处阶段（12月31前）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立即组织开展对在建房屋市政工程脚手架设施的安全生产的专项检查，并对企业自查工作进行抽查，我局将结合季度大检查、飞行检查等方式，对各单位专项整治开展情况进行督查。

（三）总结分析阶段（2022年1月7日前）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对本次专项整治进行认真总结分析，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研究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措施，形成房屋市政工程脚手架设施专项整治工作总结于2022年1月7日前报我局。

七、工作要求

（一）全区所有在建房屋市政工地各方责任主体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全面做好岁末年初建筑施工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和本次脚手架设施专项整治工作；同时，举一反三，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结合工作实际，精心组织实施，企业各级领导要带头落实责任，主要领导要亲自带队检查督导。

（二）请各镇（街道）、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将通知下发到辖区内每一个在建工地，各镇（街道）将通知传达到辖区内每一家建筑业企业，并督促辖区各工地和有关企业严格落实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开展脚手架设施隐患排查工作，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强化“隐患就是事故、发现就要处理”意识，持续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对没有落实整治要求的项目，依法从严从重处理。
附件：脚手架设施安全专项检查表
附件1

脚手架设施安全专项检查表
	工程名称
	
	所在镇街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专业分包单位
	

	脚手架类型
	□落地式□悬挑式□爬架
	设计搭设高度(m)
	
	已搭设高度(m)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1
	是否有经审批的专项施工方案/超过一定规模的专项方案是否经专家论证
	

	2
	现场搭设是否符合方案要求/使用前是否进行按方案进行验收
	

	3
	主要材料、扣件是否经检测检验合格
	

	4
	搭设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并已经安全交底
	

	5
	落地式架体基础是否已平整夯实并做混凝土硬化且有可靠排水设施
	

	6
	外架上有无集中堆放载荷现象
	

	7
	纵、横扫地杆设置，立杆、水平杆搭设等是否符合方案及规范要求/剪刀撑、斜撑等是否按方案设置并规范搭接/通道（斜道）设置是否符合方案及规范要求
	

	8
	连墙件设置是否符合方案要求/架体拆除是是否存在连墙件拆除过快的现象
	

	9
	是否与物料提升机、升降机、塔吊等设备及其附着设施相连
	

	10
	是否按规范要求设置防护栏杆、挡脚板等/密目网是否检测合格，装挂应绷紧、拼接严密，不准拖挂漏挂，挂设及时（超过作业层1.2m）,总体满足美观要求
	

	11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是否经验收合格并定期检测
	

	12
	卸料平台搭设是否符合方案及规范要求（临边防护、警示牌设置、禁止与外架相连）
	

	其他问题：

检查人员：

	建设单位：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年  月  日
	专业分包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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